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62號

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靜宜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被      告  黃偉哲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代  表  人  高伯陽             

被      告  高伯陽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代  表  人  沈德蘭             

被      告  沈德蘭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代  表  人  尤天厚             

被      告  尤天厚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代  表  人  李明峯             

訴訟代理人  黃旺順             

被      告  黃旺順             

            李明峯             

            曾婉婷             

            張紹賢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考績會主席及委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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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亮宇             

            許庭魁             

            萬明宗             

            鄭誌峰             

            吳博弘             

            蔡濬溢             

            吳東昌             

            劉家安             

            石家源             

            王勝宗             

            蘇木春             

            賴怡甄             

            吳致緯             

            姜昱宇             

            魏峻暉             

            葉韋震             

            侯文章             

            李進益             

            林耿輝             

            沈詣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代  表  人  蔡秀涓             

被      告  蔡秀涓             

            徐雅琪                                   

            康予馨             

            呂建德                                 

            許秀春             

            李秉洲             

            林三欽             

            陳愛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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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文玲             

            李寧修             

            劉如慧             

            吳登銓             

            李英毅             

            王思為             

            邵玉琴             

            林啟貴             

上列當事人間考績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後訴之聲明變更為「1.原處分(即被告臺南市政府

消防局【下稱被告消防局】民國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

　　1120010336號考績通知書)、銓敘部112年4月19日部特二字

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

銷。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51萬元，並自113

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本院卷1

第514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法律關係不變，無礙於被

告防禦權之行使，且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所為

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2項、第3項第2款規

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臺南市政府等共43名被告(詳如本院卷1第509-511

頁未報到單)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及被告消防局、王勝宗、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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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致緯、葉韋震、李進益、林耿輝、沈詣惟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被告保訓會)代表人原

為郝培芝，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蔡秀涓，經新任代表人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1第449-450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警正四階隊員，於111年5月16日

調派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保西分隊(下稱保西分隊)，於同

年11月14日調派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東山分隊(下稱東山

分隊)，復於112年4月13日調派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北門

分隊服務(現職)。被告消防局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00

00000000號考績(成)通知書(下稱原處分)，核布原告111年

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並載明經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銓敘審

定，核定獎懲：「留原俸級」。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

駁回，於是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原為保西分隊隊員，因遭主管惡意將原告調至更遠、更

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致原告工作期間遭受諸多霸凌及刁難，

如對原告之請假予以刁難，進而造成原告曠職及之後記大過

懲處。實則原告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

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

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且經原告向該2人

請求依規定排定職務代理人，仍不排定，顯係惡意霸凌原

告，導致原告病假、生理假無法完成(111年11月29、30日、

12月12日及19日)請假手續，進而造成原告曠職。此種惡意

職務調整、故意記曠職而再作成惡意懲處案，違反比例原

則、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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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告消防局設定的請假系統除已請假人員無法點選為請假代

理人，其餘含輪休人員皆可被點選為請假代理人，意即被告

消防局同意原告可選取除當天有請假人員外之人員為代理

人，且代理人非為審核人員，依法不得退請假單，而應由主

管(即大隊長)審核，但東山分隊人員及幹部卻惡意退回原告

請假單，故意造成原告曠職、被評定為丙等考績。每日的勤

務表應依照當天實際上班人員去排定，請假人員不會被排定

在當天的勤務表，請假程序中的人員也不會被排在當天的值

班、救護或備勤。而被告消防局指原告111年曠職之4日皆為

原告個人外勤既定排休日，原告在10月、11月下旬即已排定

11月、12月外勤請休日，有外勤人員11月、12月排休預定表

可證，且為被告消防局人事室人員、第一大隊及東山分隊人

員所已知，幹部已知原告已經提出病假、生理假請假，即應

作勤務表更新，卻故意不更新，應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人員

補上戰力，卻未執行，反而誣指原告請假日為應上班日。另

原告調至東山分隊11、12月請假完成的日數是0日，但東山

分隊其他人員的請假完成平均日數是3日以上，亦證東山分

隊故意不讓原告完成請假手續。

  3.外勤人員如遇當天有人員請病假，則當天其他請休人員為應

停休回分隊繼續上班，而非刁難申請病假人員已身體不適卻

不能請病假而須繼續上班。惟東山分隊幹部除未依規定召回

其他輪休或請休假別人員回勤上班，反而以人力調配為由禁

止身體不適之原告請病假。法規明定不得阻擋女性員工請生

理假，但上開人員皆藐視法令，明知原告可請假，卻惡意讓

原告的請假程序無法完成。

　4.原告因被告違法考績處分之侵權行為致其權利受損，爰行政

訴訟法第7條、第8條之規定附帶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151萬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聲明︰

  1.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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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被告消防局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下稱平時考核

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

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

項、C級有9項；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欄記載：

「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其111年公務人

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

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

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

際溝通，尊重他人。」

  2.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30日、12月12日、19日等4日，依分

隊勤務表為應上班日，於未完備請假程序下，逕未到班執行

職務，經分隊長官聯繫皆無回復；被告消防局經合法送達曠

職查報單，原告並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被告消防局

遂核予原告111年11月29日、111年11月30日連續2日曠職登

記，除業符合「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表列

第3項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

1項規定，原告所具條件不屬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不得考列

甲等情事，亦非考績法第6條不得考列丁等之情形，原告長

官按考績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操行、學識、

才能等項綜合評擬，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

後，綜合評擬為69分。經提被告消防局公務人員甄審暨考績

委員會(下稱考績會)111年12月20日111年下半年第7次會議

初核，被告消防局局長111年12月21日覆核；惟覆核後，原

告復因未完備請假程序，由被告消防局送達曠職查報單，原

告仍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乃登記原告111年12月12

日及同年月19日曠職，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

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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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後，再提送被告消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

考績會會議(下稱112年1月10日會議)初核，經被告消防局局

長覆核，均維持69分。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保訓會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因考績事件，不服被告消防局作成之原處分及銓敘部11

2年4月19日函，提起復審，經被告保訓會作成112年12月5日

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被告保訓會上開復審決定並

未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復以原告之考績評定、銓敘審定均非

被告保訓會權責，原告逕將被告保訓會併列為被告，於法顯

有未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除被告消防局及保訓會以外其餘49名被告均未提出答辯，而

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六、爭點︰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

獎懲「留原俸級」，是否適法？

七、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處分(本院卷1第89頁)、原

告遲到早退曠職查報單(處分卷第13、17、23、27頁)、原告

平時考核表、考績表、年終考績評分清冊(處分不可閱卷乙

證4)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⑴第28條第2項：「警察人員平時考核之功過，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第12條規定抵銷後，尚有記1大功2次人員，考績不得列

乙等以下；記1大功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記1大

過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⑵第32條：「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例規定者外，適用公

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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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第39條之1：「海岸巡防機關及消防機關列警察官人員之人

事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2.考績法

　⑴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⑵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年終考績以100分為滿分，

分甲、乙、丙、丁4等，各等分數如左：甲等：80分以上。

乙等：70分以上，不滿80分。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

丁等：不滿60分。(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

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

　⑶第7條第1項第3款：「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三、

丙等︰留原俸級。」

　⑷第12條第1項：「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

績，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

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

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

積達2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⑸第13條前段：「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

重要依據。」

　⑹第14條第1項前段：「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

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

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

審定。」

　⑺第16條:「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

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

另為適法之處分。」

　3.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4條第3項：「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

不得考列甲等：……四、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五、事、

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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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

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

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⑶第16條：「(第1項)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

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1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1分；記

功或記過1次者，增減其分數3分；記1大功或1大過者，增減

其分數9分。(第2項)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

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

  ㈢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

「留原俸級」，應屬適法:

　1.依上述規定可知，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

為依據，按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目，併計其平時考

核獎懲次數增減之分數後，予以综合評分；如無考列甲等或

丁等之條件，機關長官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

之間決定適當等次；其分數達60分以上，不滿70分者，即應

評列丙等。又由於平時考績係依據公務員於全年度內之各項

表現，予以個別及綜合評斷；且公務員之主管人員及機關長

官通常也最清楚及知悉機關運作需求與各該公務員之工作、

操行、學識、才能及表現，從而不論是在組織或程序上，行

政部門應屬功能最適之決定機關，而更適合為第一次之判斷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而此種需要長時

間緊密行為觀察之考績評定事項，具有高度屬人性，行政法

院於司法審查時，尚難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應認行政

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其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採取較

低的審查密度。

  2.查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隊員，於112年4月13日調派現

職。其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每期7項考

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

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次、C級有9項

次；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攔記載：「中規中

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之評語。其111年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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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

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

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

際溝通，尊重他人。」之評語；考列甲等及丁等人員適用條

款欄中，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及丁等之適用條款。經原告之

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

表所列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細目考核内容，併計其

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

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1年度下半年第7次考績會會議

初核及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嗣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

年月19日因未完備請假手續且未上班，經被告消防局分別以

同年12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1110033125號函及112年1月5日

南市消人字第1120000174號函，核予其曠職2日。被告消防

局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

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該局112

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局長覆核

均維持69分。此有考核紀錄表(處分卷第7-8頁)、考績表(同

上卷第9-10頁)、考績評分清冊(同上卷第11-12頁)及被告消

防局111年12月20日、112年1月10日考績會會議紀錄等影本

(復審卷第243-250頁)附卷可稽。因原告於111年考績年度

内，曠職累積達4日，請事假、病假合計已逾14日，依考績

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3項第4款規定，已不得考列甲等；且其

未具有考績法第6條第3項及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列考列丁等

之情事，亦無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條第2項所定記一大功

以上，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酌其年

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是被告消防局

長官综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

評定其111年年終考績為丙等69分，於法並無不合。被告消

防局作成系爭考績處分，且銓敘部依考績法第7條第1項規定

審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奬懲為「留原俸級」，查無判斷瑕

疵或其他違法情形，本院自應尊重其判斷。原告主張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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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違法，均應撤銷云

云，委無足採。

  3.原告雖主張其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

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

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云云。惟請假應於事前

填具請假單，至於代理人若無排定，亦得與同事協商後自行

選定，並於填寫完整後，經核准始得離開任所，倘未依規定

程序辦理請假手續，縱有請假之正當理由，仍應認構成曠

職。再者，原告就被告消防局之曠職處分不服，而提起之行

政訴訟，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駁回在案。是

原告仍執前詞，主張其未曠職云云，洵不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損害賠償部分：　

　1.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

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明定。準此，必須當事人所

爭執事項屬公法上爭議，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而國家賠

償法相對於行政訴訟法第8條因係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自

應優先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7條雖有關於提起行政訴訟，

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即

合併請求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惟此規定乃基於請求之損

害賠償或財產上給付之訴訟，與其所合併提起之行政訴訟

間，有一定之前提關係或因果關係，基於訴訟資料之共通，

可節省勞費，並避免二訴訟裁判之衝突而為之規範。此得於

同一行政訴訟中合併提起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訴訟之

規定，相對於國家賠償法規定，又屬特別例外規定。是關於

國家賠償之請求，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既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民

事訴訟，若欲於行政訴訟中請求，即應按行政訴訟法第7條

規定，合併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訴訟始可提起，且亦不得

適用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單獨提起一般公法上之給付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89號裁定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消防局之考績處分不法侵害其權利，又

被告臺南市政府等51名被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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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7條規定，原告自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

償。惟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經本院調查審認後，認原告之訴

關於考績處分部分為無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訴之聲明第

2項請求權之存在均係以該部分訴訟有理由作為前提，其提

起之撤銷訴訟既未能獲得勝訴，則其合併提起之給付訴訟，

自乏其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51萬元，並

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則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㈤原告聲請法官迴避而停止訴訟部分：

　  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民事訴

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

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同

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

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

第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

定，於本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第20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

113年12月24日以本件法官於原告有利之辯論時，刻意指通

訊問題，故意不記錄原告有利辯論之內容，因認法官有偏袒

被告之事由，故聲請法官迴避。惟本件業經原告為聲明及陳

述後，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告於言詞辯論終

結後，聲請法官迴避，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況筆錄之記載係

屬書記官之職權，而遠距訊問時係因原告電腦端之網路不穩

定，致原告部分陳述不清，書記官無法完全之記載，有言詞

辯論筆錄(本院卷1第516、518頁)可稽，故非審判長故意指

揮書記官不為完全之記載，原告主張法官偏袒被告云云，洵

屬無據，是依前揭規定，本件不停止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被告消防局原處分及

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審定函，並無違法；復審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原處分

及審定函，並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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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十、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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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謝　廉　縈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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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62號
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靜宜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被      告  黃偉哲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代  表  人  高伯陽              
被      告  高伯陽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代  表  人  沈德蘭              
被      告  沈德蘭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代  表  人  尤天厚              
被      告  尤天厚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代  表  人  李明峯              
訴訟代理人  黃旺順              
被      告  黃旺順              
            李明峯              
            曾婉婷              
            張紹賢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考績會主席及委員們


            姜亮宇              
            許庭魁              
            萬明宗              
            鄭誌峰              
            吳博弘              
            蔡濬溢              
            吳東昌              
            劉家安              
            石家源              
            王勝宗              
            蘇木春              
            賴怡甄              
            吳致緯              
            姜昱宇              
            魏峻暉              
            葉韋震              
            侯文章              
            李進益              
            林耿輝              
            沈詣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代  表  人  蔡秀涓              
被      告  蔡秀涓              
            徐雅琪                                    
            康予馨              
            呂建德                                 
            許秀春              
            李秉洲              
            林三欽              
            陳愛娥              
            洪文玲              
            李寧修              
            劉如慧              
            吳登銓              
            李英毅              
            王思為              
            邵玉琴              
            林啟貴              
上列當事人間考績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後訴之聲明變更為「1.原處分(即被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被告消防局】民國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
　　1120010336號考績通知書)、銓敘部112年4月19日部特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本院卷1第514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法律關係不變，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且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所為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臺南市政府等共43名被告(詳如本院卷1第509-511頁未報到單)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及被告消防局、王勝宗、蘇木春、吳致緯、葉韋震、李進益、林耿輝、沈詣惟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被告保訓會)代表人原為郝培芝，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蔡秀涓，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1第449-45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警正四階隊員，於111年5月16日調派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保西分隊(下稱保西分隊)，於同年11月14日調派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東山分隊(下稱東山分隊)，復於112年4月13日調派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北門分隊服務(現職)。被告消防局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0000000000號考績(成)通知書(下稱原處分)，核布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並載明經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銓敘審定，核定獎懲：「留原俸級」。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駁回，於是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原為保西分隊隊員，因遭主管惡意將原告調至更遠、更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致原告工作期間遭受諸多霸凌及刁難，如對原告之請假予以刁難，進而造成原告曠職及之後記大過懲處。實則原告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且經原告向該2人請求依規定排定職務代理人，仍不排定，顯係惡意霸凌原告，導致原告病假、生理假無法完成(111年11月29、30日、12月12日及19日)請假手續，進而造成原告曠職。此種惡意職務調整、故意記曠職而再作成惡意懲處案，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2.被告消防局設定的請假系統除已請假人員無法點選為請假代理人，其餘含輪休人員皆可被點選為請假代理人，意即被告消防局同意原告可選取除當天有請假人員外之人員為代理人，且代理人非為審核人員，依法不得退請假單，而應由主管(即大隊長)審核，但東山分隊人員及幹部卻惡意退回原告請假單，故意造成原告曠職、被評定為丙等考績。每日的勤務表應依照當天實際上班人員去排定，請假人員不會被排定在當天的勤務表，請假程序中的人員也不會被排在當天的值班、救護或備勤。而被告消防局指原告111年曠職之4日皆為原告個人外勤既定排休日，原告在10月、11月下旬即已排定11月、12月外勤請休日，有外勤人員11月、12月排休預定表可證，且為被告消防局人事室人員、第一大隊及東山分隊人員所已知，幹部已知原告已經提出病假、生理假請假，即應作勤務表更新，卻故意不更新，應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人員補上戰力，卻未執行，反而誣指原告請假日為應上班日。另原告調至東山分隊11、12月請假完成的日數是0日，但東山分隊其他人員的請假完成平均日數是3日以上，亦證東山分隊故意不讓原告完成請假手續。
  3.外勤人員如遇當天有人員請病假，則當天其他請休人員為應停休回分隊繼續上班，而非刁難申請病假人員已身體不適卻不能請病假而須繼續上班。惟東山分隊幹部除未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或請休假別人員回勤上班，反而以人力調配為由禁止身體不適之原告請病假。法規明定不得阻擋女性員工請生理假，但上開人員皆藐視法令，明知原告可請假，卻惡意讓原告的請假程序無法完成。
　4.原告因被告違法考績處分之侵權行為致其權利受損，爰行政訴訟法第7條、第8條之規定附帶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151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聲明︰
  1.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被告消防局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下稱平時考核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C級有9項；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欄記載：「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其111年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尊重他人。」
  2.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30日、12月12日、19日等4日，依分隊勤務表為應上班日，於未完備請假程序下，逕未到班執行職務，經分隊長官聯繫皆無回復；被告消防局經合法送達曠職查報單，原告並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被告消防局遂核予原告111年11月29日、111年11月30日連續2日曠職登記，除業符合「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表列第3項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原告所具條件不屬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不得考列甲等情事，亦非考績法第6條不得考列丁等之情形，原告長官按考績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經提被告消防局公務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111年12月20日111年下半年第7次會議初核，被告消防局局長111年12月21日覆核；惟覆核後，原告復因未完備請假程序，由被告消防局送達曠職查報單，原告仍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乃登記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日曠職，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被告消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下稱112年1月10日會議)初核，經被告消防局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保訓會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因考績事件，不服被告消防局作成之原處分及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提起復審，經被告保訓會作成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被告保訓會上開復審決定並未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復以原告之考績評定、銓敘審定均非被告保訓會權責，原告逕將被告保訓會併列為被告，於法顯有未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除被告消防局及保訓會以外其餘49名被告均未提出答辯，而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六、爭點︰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原俸級」，是否適法？
七、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處分(本院卷1第89頁)、原告遲到早退曠職查報單(處分卷第13、17、23、27頁)、原告平時考核表、考績表、年終考績評分清冊(處分不可閱卷乙證4)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⑴第28條第2項：「警察人員平時考核之功過，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規定抵銷後，尚有記1大功2次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下；記1大功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記1大過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⑵第32條：「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例規定者外，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⑶第39條之1：「海岸巡防機關及消防機關列警察官人員之人事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2.考績法
　⑴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⑵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年終考績以100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4等，各等分數如左：甲等：80分以上。乙等：70分以上，不滿80分。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丁等：不滿60分。(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⑶第7條第1項第3款：「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三、丙等︰留原俸級。」
　⑷第12條第1項：「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2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⑸第13條前段：「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
　⑹第14條第1項前段：「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⑺第16條:「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3.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4條第3項：「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四、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⑵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⑶第16條：「(第1項)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1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1分；記功或記過1次者，增減其分數3分；記1大功或1大過者，增減其分數9分。(第2項)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
  ㈢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原俸級」，應屬適法:
　1.依上述規定可知，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目，併計其平時考核獎懲次數增減之分數後，予以综合評分；如無考列甲等或丁等之條件，機關長官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其分數達60分以上，不滿70分者，即應評列丙等。又由於平時考績係依據公務員於全年度內之各項表現，予以個別及綜合評斷；且公務員之主管人員及機關長官通常也最清楚及知悉機關運作需求與各該公務員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及表現，從而不論是在組織或程序上，行政部門應屬功能最適之決定機關，而更適合為第一次之判斷（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而此種需要長時間緊密行為觀察之考績評定事項，具有高度屬人性，行政法院於司法審查時，尚難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應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其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採取較低的審查密度。
  2.查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隊員，於112年4月13日調派現職。其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次、C級有9項次；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攔記載：「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之評語。其111年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尊重他人。」之評語；考列甲等及丁等人員適用條款欄中，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及丁等之適用條款。經原告之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列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細目考核内容，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1年度下半年第7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及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嗣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日因未完備請假手續且未上班，經被告消防局分別以同年12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1110033125號函及112年1月5日南市消人字第1120000174號函，核予其曠職2日。被告消防局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此有考核紀錄表(處分卷第7-8頁)、考績表(同上卷第9-10頁)、考績評分清冊(同上卷第11-12頁)及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2年1月10日考績會會議紀錄等影本(復審卷第243-250頁)附卷可稽。因原告於111年考績年度内，曠職累積達4日，請事假、病假合計已逾14日，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3項第4款規定，已不得考列甲等；且其未具有考績法第6條第3項及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列考列丁等之情事，亦無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條第2項所定記一大功以上，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是被告消防局長官综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其111年年終考績為丙等69分，於法並無不合。被告消防局作成系爭考績處分，且銓敘部依考績法第7條第1項規定審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奬懲為「留原俸級」，查無判斷瑕疵或其他違法情形，本院自應尊重其判斷。原告主張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違法，均應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3.原告雖主張其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云云。惟請假應於事前填具請假單，至於代理人若無排定，亦得與同事協商後自行選定，並於填寫完整後，經核准始得離開任所，倘未依規定程序辦理請假手續，縱有請假之正當理由，仍應認構成曠職。再者，原告就被告消防局之曠職處分不服，而提起之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駁回在案。是原告仍執前詞，主張其未曠職云云，洵不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損害賠償部分：　
　1.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明定。準此，必須當事人所爭執事項屬公法上爭議，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而國家賠償法相對於行政訴訟法第8條因係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自應優先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7條雖有關於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即合併請求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惟此規定乃基於請求之損害賠償或財產上給付之訴訟，與其所合併提起之行政訴訟間，有一定之前提關係或因果關係，基於訴訟資料之共通，可節省勞費，並避免二訴訟裁判之衝突而為之規範。此得於同一行政訴訟中合併提起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相對於國家賠償法規定，又屬特別例外規定。是關於國家賠償之請求，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既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若欲於行政訴訟中請求，即應按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訴訟始可提起，且亦不得適用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單獨提起一般公法上之給付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89號裁定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消防局之考績處分不法侵害其權利，又被告臺南市政府等51名被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原告自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經本院調查審認後，認原告之訴關於考績處分部分為無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權之存在均係以該部分訴訟有理由作為前提，其提起之撤銷訴訟既未能獲得勝訴，則其合併提起之給付訴訟，自乏其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則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㈤原告聲請法官迴避而停止訴訟部分：
　  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同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第20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以本件法官於原告有利之辯論時，刻意指通訊問題，故意不記錄原告有利辯論之內容，因認法官有偏袒被告之事由，故聲請法官迴避。惟本件業經原告為聲明及陳述後，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法官迴避，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況筆錄之記載係屬書記官之職權，而遠距訊問時係因原告電腦端之網路不穩定，致原告部分陳述不清，書記官無法完全之記載，有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1第516、518頁)可稽，故非審判長故意指揮書記官不為完全之記載，原告主張法官偏袒被告云云，洵屬無據，是依前揭規定，本件不停止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被告消防局原處分及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審定函，並無違法；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原處分及審定函，並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謝　廉　縈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62號
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靜宜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被      告  黃偉哲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代  表  人  高伯陽              
被      告  高伯陽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代  表  人  沈德蘭              
被      告  沈德蘭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代  表  人  尤天厚              
被      告  尤天厚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代  表  人  李明峯              
訴訟代理人  黃旺順              
被      告  黃旺順              
            李明峯              
            曾婉婷              
            張紹賢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考績會主席及委員們

            姜亮宇              
            許庭魁              
            萬明宗              
            鄭誌峰              
            吳博弘              
            蔡濬溢              
            吳東昌              
            劉家安              
            石家源              
            王勝宗              
            蘇木春              
            賴怡甄              
            吳致緯              
            姜昱宇              
            魏峻暉              
            葉韋震              
            侯文章              
            李進益              
            林耿輝              
            沈詣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代  表  人  蔡秀涓              
被      告  蔡秀涓              
            徐雅琪                                    
            康予馨              
            呂建德                                 
            許秀春              
            李秉洲              
            林三欽              
            陳愛娥              
            洪文玲              
            李寧修              
            劉如慧              
            吳登銓              
            李英毅              
            王思為              
            邵玉琴              
            林啟貴              
上列當事人間考績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後訴之聲明變更為「1.原處分(即被告臺南市政府
    消防局【下稱被告消防局】民國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
　　1120010336號考績通知書)、銓敘部112年4月19日部特二字
    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51萬元，並自113年
    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本院卷1第5
    14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法律關係不變，無礙於被告
    防禦權之行使，且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所為訴
    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
    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臺南市政府等共43名被告(詳如本院卷1第509-511
    頁未報到單)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及被告消防局、王勝宗、蘇木春、
    吳致緯、葉韋震、李進益、林耿輝、沈詣惟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被告保訓會)代表人原
    為郝培芝，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蔡秀涓，經新任代表人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1第449-450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警正四階隊員，於111年5月16日
    調派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保西分隊(下稱保西分隊)，於同
    年11月14日調派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東山分隊(下稱東山
    分隊)，復於112年4月13日調派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北門
    分隊服務(現職)。被告消防局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00
    00000000號考績(成)通知書(下稱原處分)，核布原告111年
    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並載明經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銓敘審
    定，核定獎懲：「留原俸級」。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
    駁回，於是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原為保西分隊隊員，因遭主管惡意將原告調至更遠、更
    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致原告工作期間遭受諸多霸凌及刁難，
    如對原告之請假予以刁難，進而造成原告曠職及之後記大過
    懲處。實則原告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
    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
    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且經原告向該2人
    請求依規定排定職務代理人，仍不排定，顯係惡意霸凌原告
    ，導致原告病假、生理假無法完成(111年11月29、30日、12
    月12日及19日)請假手續，進而造成原告曠職。此種惡意職
    務調整、故意記曠職而再作成惡意懲處案，違反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2.被告消防局設定的請假系統除已請假人員無法點選為請假代
    理人，其餘含輪休人員皆可被點選為請假代理人，意即被告
    消防局同意原告可選取除當天有請假人員外之人員為代理人
    ，且代理人非為審核人員，依法不得退請假單，而應由主管
    (即大隊長)審核，但東山分隊人員及幹部卻惡意退回原告請
    假單，故意造成原告曠職、被評定為丙等考績。每日的勤務
    表應依照當天實際上班人員去排定，請假人員不會被排定在
    當天的勤務表，請假程序中的人員也不會被排在當天的值班
    、救護或備勤。而被告消防局指原告111年曠職之4日皆為原
    告個人外勤既定排休日，原告在10月、11月下旬即已排定11
    月、12月外勤請休日，有外勤人員11月、12月排休預定表可
    證，且為被告消防局人事室人員、第一大隊及東山分隊人員
    所已知，幹部已知原告已經提出病假、生理假請假，即應作
    勤務表更新，卻故意不更新，應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人員補
    上戰力，卻未執行，反而誣指原告請假日為應上班日。另原
    告調至東山分隊11、12月請假完成的日數是0日，但東山分
    隊其他人員的請假完成平均日數是3日以上，亦證東山分隊
    故意不讓原告完成請假手續。
  3.外勤人員如遇當天有人員請病假，則當天其他請休人員為應
    停休回分隊繼續上班，而非刁難申請病假人員已身體不適卻
    不能請病假而須繼續上班。惟東山分隊幹部除未依規定召回
    其他輪休或請休假別人員回勤上班，反而以人力調配為由禁
    止身體不適之原告請病假。法規明定不得阻擋女性員工請生
    理假，但上開人員皆藐視法令，明知原告可請假，卻惡意讓
    原告的請假程序無法完成。
　4.原告因被告違法考績處分之侵權行為致其權利受損，爰行政
    訴訟法第7條、第8條之規定附帶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151萬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聲明︰
  1.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被告消防局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下稱平時考核
    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
    ，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
    、C級有9項；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欄記載：「
    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其111年公務人員
    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
    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
    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
    通，尊重他人。」
  2.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30日、12月12日、19日等4日，依分
    隊勤務表為應上班日，於未完備請假程序下，逕未到班執行
    職務，經分隊長官聯繫皆無回復；被告消防局經合法送達曠
    職查報單，原告並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被告消防局
    遂核予原告111年11月29日、111年11月30日連續2日曠職登
    記，除業符合「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表列
    第3項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
    1項規定，原告所具條件不屬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不得考列
    甲等情事，亦非考績法第6條不得考列丁等之情形，原告長
    官按考績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操行、學識、
    才能等項綜合評擬，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
    後，綜合評擬為69分。經提被告消防局公務人員甄審暨考績
    委員會(下稱考績會)111年12月20日111年下半年第7次會議
    初核，被告消防局局長111年12月21日覆核；惟覆核後，原
    告復因未完備請假程序，由被告消防局送達曠職查報單，原
    告仍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乃登記原告111年12月12
    日及同年月19日曠職，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
    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
    擬後，再提送被告消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
    考績會會議(下稱112年1月10日會議)初核，經被告消防局局
    長覆核，均維持69分。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保訓會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因考績事件，不服被告消防局作成之原處分及銓敘部11
    2年4月19日函，提起復審，經被告保訓會作成112年12月5日
    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被告保訓會上開復審決定並
    未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復以原告之考績評定、銓敘審定均非
    被告保訓會權責，原告逕將被告保訓會併列為被告，於法顯
    有未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除被告消防局及保訓會以外其餘49名被告均未提出答辯，而
    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六、爭點︰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
    懲「留原俸級」，是否適法？
七、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處分(本院卷1第89頁)、原
    告遲到早退曠職查報單(處分卷第13、17、23、27頁)、原告
    平時考核表、考績表、年終考績評分清冊(處分不可閱卷乙
    證4)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⑴第28條第2項：「警察人員平時考核之功過，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第12條規定抵銷後，尚有記1大功2次人員，考績不得列乙
    等以下；記1大功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記1大過
    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⑵第32條：「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例規定者外，適用公
    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⑶第39條之1：「海岸巡防機關及消防機關列警察官人員之人事
    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2.考績法
　⑴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⑵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年終考績以100分為滿分，分
    甲、乙、丙、丁4等，各等分數如左：甲等：80分以上。乙
    等：70分以上，不滿80分。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丁
    等：不滿60分。(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
    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⑶第7條第1項第3款：「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三、丙等︰
    留原俸級。」
　⑷第12條第1項：「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
    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
    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
    2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⑸第13條前段：「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
    重要依據。」
　⑹第14條第1項前段：「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
    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
    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
　⑺第16條:「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有
    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
　3.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4條第3項：「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
    不得考列甲等：……四、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五、事、病
    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⑵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
    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
    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⑶第16條：「(第1項)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
    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1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1分；記功
    或記過1次者，增減其分數3分；記1大功或1大過者，增減其
    分數9分。(第2項)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
  ㈢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
    原俸級」，應屬適法:
　1.依上述規定可知，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
    為依據，按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目，併計其平時考
    核獎懲次數增減之分數後，予以综合評分；如無考列甲等或
    丁等之條件，機關長官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
    之間決定適當等次；其分數達60分以上，不滿70分者，即應
    評列丙等。又由於平時考績係依據公務員於全年度內之各項
    表現，予以個別及綜合評斷；且公務員之主管人員及機關長
    官通常也最清楚及知悉機關運作需求與各該公務員之工作、
    操行、學識、才能及表現，從而不論是在組織或程序上，行
    政部門應屬功能最適之決定機關，而更適合為第一次之判斷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而此種需要長時
    間緊密行為觀察之考績評定事項，具有高度屬人性，行政法
    院於司法審查時，尚難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應認行政
    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其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採取較
    低的審查密度。
  2.查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隊員，於112年4月13日調派現
    職。其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每期7項考
    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
    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次、C級有9項次
    ；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攔記載：「中規中矩，
    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之評語。其111年公務人員考
    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
    ，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
    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
    ，尊重他人。」之評語；考列甲等及丁等人員適用條款欄中
    ，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及丁等之適用條款。經原告之單位主
    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列
    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細目考核内容，併計其平時考
    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消
    防局111年12月20日111年度下半年第7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及
    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嗣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
    日因未完備請假手續且未上班，經被告消防局分別以同年12
    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1110033125號函及112年1月5日南市消
    人字第1120000174號函，核予其曠職2日。被告消防局爰修
    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
    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該局112年1月1
    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局長覆核均維持6
    9分。此有考核紀錄表(處分卷第7-8頁)、考績表(同上卷第9
    -10頁)、考績評分清冊(同上卷第11-12頁)及被告消防局111
    年12月20日、112年1月10日考績會會議紀錄等影本(復審卷
    第243-250頁)附卷可稽。因原告於111年考績年度内，曠職
    累積達4日，請事假、病假合計已逾14日，依考績法施行細
    則第4條第3項第4款規定，已不得考列甲等；且其未具有考
    績法第6條第3項及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列考列丁等之情事，
    亦無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條第2項所定記一大功以上，考
    績不得列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
    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是被告消防局長官综合
    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其11
    1年年終考績為丙等69分，於法並無不合。被告消防局作成
    系爭考績處分，且銓敘部依考績法第7條第1項規定審定原告
    111年年終考績奬懲為「留原俸級」，查無判斷瑕疵或其他
    違法情形，本院自應尊重其判斷。原告主張原處分、銓敘部
    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違法，均應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
  3.原告雖主張其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
    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
    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云云。惟請假應於事前
    填具請假單，至於代理人若無排定，亦得與同事協商後自行
    選定，並於填寫完整後，經核准始得離開任所，倘未依規定
    程序辦理請假手續，縱有請假之正當理由，仍應認構成曠職
    。再者，原告就被告消防局之曠職處分不服，而提起之行政
    訴訟，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駁回在案。是原
    告仍執前詞，主張其未曠職云云，洵不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損害賠償部分：　
　1.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
    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明定。準此，必須當事人所
    爭執事項屬公法上爭議，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而國家賠
    償法相對於行政訴訟法第8條因係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自
    應優先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7條雖有關於提起行政訴訟，
    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即
    合併請求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惟此規定乃基於請求之損
    害賠償或財產上給付之訴訟，與其所合併提起之行政訴訟間
    ，有一定之前提關係或因果關係，基於訴訟資料之共通，可
    節省勞費，並避免二訴訟裁判之衝突而為之規範。此得於同
    一行政訴訟中合併提起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
    定，相對於國家賠償法規定，又屬特別例外規定。是關於國
    家賠償之請求，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既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
    訴訟，若欲於行政訴訟中請求，即應按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
    定，合併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訴訟始可提起，且亦不得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單獨提起一般公法上之給付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89號裁定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消防局之考績處分不法侵害其權利，又
    被告臺南市政府等51名被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行政訴訟
    法第7條規定，原告自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
    。惟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經本院調查審認後，認原告之訴關
    於考績處分部分為無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訴之聲明第2
    項請求權之存在均係以該部分訴訟有理由作為前提，其提起
    之撤銷訴訟既未能獲得勝訴，則其合併提起之給付訴訟，自
    乏其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51萬元，並自1
    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則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㈤原告聲請法官迴避而停止訴訟部分：
　  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民事訴
    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
    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同
    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
    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
    第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
    定，於本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第20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
    113年12月24日以本件法官於原告有利之辯論時，刻意指通
    訊問題，故意不記錄原告有利辯論之內容，因認法官有偏袒
    被告之事由，故聲請法官迴避。惟本件業經原告為聲明及陳
    述後，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告於言詞辯論終
    結後，聲請法官迴避，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況筆錄之記載係
    屬書記官之職權，而遠距訊問時係因原告電腦端之網路不穩
    定，致原告部分陳述不清，書記官無法完全之記載，有言詞
    辯論筆錄(本院卷1第516、518頁)可稽，故非審判長故意指
    揮書記官不為完全之記載，原告主張法官偏袒被告云云，洵
    屬無據，是依前揭規定，本件不停止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被告消防局原處分及
    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審定函，並無違法；復審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原處分及
    審定函，並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十、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謝　廉　縈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62號
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靜宜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被      告  黃偉哲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代  表  人  高伯陽              
被      告  高伯陽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代  表  人  沈德蘭              
被      告  沈德蘭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代  表  人  尤天厚              
被      告  尤天厚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代  表  人  李明峯              
訴訟代理人  黃旺順              
被      告  黃旺順              
            李明峯              
            曾婉婷              
            張紹賢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考績會主席及委員們


            姜亮宇              
            許庭魁              
            萬明宗              
            鄭誌峰              
            吳博弘              
            蔡濬溢              
            吳東昌              
            劉家安              
            石家源              
            王勝宗              
            蘇木春              
            賴怡甄              
            吳致緯              
            姜昱宇              
            魏峻暉              
            葉韋震              
            侯文章              
            李進益              
            林耿輝              
            沈詣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代  表  人  蔡秀涓              
被      告  蔡秀涓              
            徐雅琪                                    
            康予馨              
            呂建德                                 
            許秀春              
            李秉洲              
            林三欽              
            陳愛娥              
            洪文玲              
            李寧修              
            劉如慧              
            吳登銓              
            李英毅              
            王思為              
            邵玉琴              
            林啟貴              
上列當事人間考績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後訴之聲明變更為「1.原處分(即被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被告消防局】民國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
　　1120010336號考績通知書)、銓敘部112年4月19日部特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本院卷1第514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法律關係不變，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且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所為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臺南市政府等共43名被告(詳如本院卷1第509-511頁未報到單)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及被告消防局、王勝宗、蘇木春、吳致緯、葉韋震、李進益、林耿輝、沈詣惟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被告保訓會)代表人原為郝培芝，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蔡秀涓，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1第449-45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警正四階隊員，於111年5月16日調派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保西分隊(下稱保西分隊)，於同年11月14日調派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東山分隊(下稱東山分隊)，復於112年4月13日調派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北門分隊服務(現職)。被告消防局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0000000000號考績(成)通知書(下稱原處分)，核布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並載明經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銓敘審定，核定獎懲：「留原俸級」。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駁回，於是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原為保西分隊隊員，因遭主管惡意將原告調至更遠、更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致原告工作期間遭受諸多霸凌及刁難，如對原告之請假予以刁難，進而造成原告曠職及之後記大過懲處。實則原告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且經原告向該2人請求依規定排定職務代理人，仍不排定，顯係惡意霸凌原告，導致原告病假、生理假無法完成(111年11月29、30日、12月12日及19日)請假手續，進而造成原告曠職。此種惡意職務調整、故意記曠職而再作成惡意懲處案，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2.被告消防局設定的請假系統除已請假人員無法點選為請假代理人，其餘含輪休人員皆可被點選為請假代理人，意即被告消防局同意原告可選取除當天有請假人員外之人員為代理人，且代理人非為審核人員，依法不得退請假單，而應由主管(即大隊長)審核，但東山分隊人員及幹部卻惡意退回原告請假單，故意造成原告曠職、被評定為丙等考績。每日的勤務表應依照當天實際上班人員去排定，請假人員不會被排定在當天的勤務表，請假程序中的人員也不會被排在當天的值班、救護或備勤。而被告消防局指原告111年曠職之4日皆為原告個人外勤既定排休日，原告在10月、11月下旬即已排定11月、12月外勤請休日，有外勤人員11月、12月排休預定表可證，且為被告消防局人事室人員、第一大隊及東山分隊人員所已知，幹部已知原告已經提出病假、生理假請假，即應作勤務表更新，卻故意不更新，應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人員補上戰力，卻未執行，反而誣指原告請假日為應上班日。另原告調至東山分隊11、12月請假完成的日數是0日，但東山分隊其他人員的請假完成平均日數是3日以上，亦證東山分隊故意不讓原告完成請假手續。
  3.外勤人員如遇當天有人員請病假，則當天其他請休人員為應停休回分隊繼續上班，而非刁難申請病假人員已身體不適卻不能請病假而須繼續上班。惟東山分隊幹部除未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或請休假別人員回勤上班，反而以人力調配為由禁止身體不適之原告請病假。法規明定不得阻擋女性員工請生理假，但上開人員皆藐視法令，明知原告可請假，卻惡意讓原告的請假程序無法完成。
　4.原告因被告違法考績處分之侵權行為致其權利受損，爰行政訴訟法第7條、第8條之規定附帶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151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聲明︰
  1.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被告消防局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下稱平時考核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C級有9項；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欄記載：「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其111年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尊重他人。」
  2.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30日、12月12日、19日等4日，依分隊勤務表為應上班日，於未完備請假程序下，逕未到班執行職務，經分隊長官聯繫皆無回復；被告消防局經合法送達曠職查報單，原告並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被告消防局遂核予原告111年11月29日、111年11月30日連續2日曠職登記，除業符合「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表列第3項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原告所具條件不屬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不得考列甲等情事，亦非考績法第6條不得考列丁等之情形，原告長官按考績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經提被告消防局公務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111年12月20日111年下半年第7次會議初核，被告消防局局長111年12月21日覆核；惟覆核後，原告復因未完備請假程序，由被告消防局送達曠職查報單，原告仍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乃登記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日曠職，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被告消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下稱112年1月10日會議)初核，經被告消防局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保訓會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因考績事件，不服被告消防局作成之原處分及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提起復審，經被告保訓會作成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被告保訓會上開復審決定並未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復以原告之考績評定、銓敘審定均非被告保訓會權責，原告逕將被告保訓會併列為被告，於法顯有未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除被告消防局及保訓會以外其餘49名被告均未提出答辯，而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六、爭點︰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原俸級」，是否適法？
七、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處分(本院卷1第89頁)、原告遲到早退曠職查報單(處分卷第13、17、23、27頁)、原告平時考核表、考績表、年終考績評分清冊(處分不可閱卷乙證4)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⑴第28條第2項：「警察人員平時考核之功過，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規定抵銷後，尚有記1大功2次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下；記1大功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記1大過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⑵第32條：「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例規定者外，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⑶第39條之1：「海岸巡防機關及消防機關列警察官人員之人事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2.考績法
　⑴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⑵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年終考績以100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4等，各等分數如左：甲等：80分以上。乙等：70分以上，不滿80分。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丁等：不滿60分。(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⑶第7條第1項第3款：「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三、丙等︰留原俸級。」
　⑷第12條第1項：「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2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⑸第13條前段：「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
　⑹第14條第1項前段：「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⑺第16條:「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3.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4條第3項：「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四、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⑵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⑶第16條：「(第1項)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1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1分；記功或記過1次者，增減其分數3分；記1大功或1大過者，增減其分數9分。(第2項)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
  ㈢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原俸級」，應屬適法:
　1.依上述規定可知，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目，併計其平時考核獎懲次數增減之分數後，予以综合評分；如無考列甲等或丁等之條件，機關長官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其分數達60分以上，不滿70分者，即應評列丙等。又由於平時考績係依據公務員於全年度內之各項表現，予以個別及綜合評斷；且公務員之主管人員及機關長官通常也最清楚及知悉機關運作需求與各該公務員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及表現，從而不論是在組織或程序上，行政部門應屬功能最適之決定機關，而更適合為第一次之判斷（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而此種需要長時間緊密行為觀察之考績評定事項，具有高度屬人性，行政法院於司法審查時，尚難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應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其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採取較低的審查密度。
  2.查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隊員，於112年4月13日調派現職。其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次、C級有9項次；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攔記載：「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之評語。其111年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尊重他人。」之評語；考列甲等及丁等人員適用條款欄中，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及丁等之適用條款。經原告之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列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細目考核内容，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1年度下半年第7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及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嗣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日因未完備請假手續且未上班，經被告消防局分別以同年12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1110033125號函及112年1月5日南市消人字第1120000174號函，核予其曠職2日。被告消防局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此有考核紀錄表(處分卷第7-8頁)、考績表(同上卷第9-10頁)、考績評分清冊(同上卷第11-12頁)及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2年1月10日考績會會議紀錄等影本(復審卷第243-250頁)附卷可稽。因原告於111年考績年度内，曠職累積達4日，請事假、病假合計已逾14日，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3項第4款規定，已不得考列甲等；且其未具有考績法第6條第3項及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列考列丁等之情事，亦無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條第2項所定記一大功以上，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是被告消防局長官综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其111年年終考績為丙等69分，於法並無不合。被告消防局作成系爭考績處分，且銓敘部依考績法第7條第1項規定審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奬懲為「留原俸級」，查無判斷瑕疵或其他違法情形，本院自應尊重其判斷。原告主張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違法，均應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3.原告雖主張其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云云。惟請假應於事前填具請假單，至於代理人若無排定，亦得與同事協商後自行選定，並於填寫完整後，經核准始得離開任所，倘未依規定程序辦理請假手續，縱有請假之正當理由，仍應認構成曠職。再者，原告就被告消防局之曠職處分不服，而提起之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駁回在案。是原告仍執前詞，主張其未曠職云云，洵不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損害賠償部分：　
　1.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明定。準此，必須當事人所爭執事項屬公法上爭議，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而國家賠償法相對於行政訴訟法第8條因係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自應優先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7條雖有關於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即合併請求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惟此規定乃基於請求之損害賠償或財產上給付之訴訟，與其所合併提起之行政訴訟間，有一定之前提關係或因果關係，基於訴訟資料之共通，可節省勞費，並避免二訴訟裁判之衝突而為之規範。此得於同一行政訴訟中合併提起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相對於國家賠償法規定，又屬特別例外規定。是關於國家賠償之請求，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既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若欲於行政訴訟中請求，即應按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訴訟始可提起，且亦不得適用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單獨提起一般公法上之給付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89號裁定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消防局之考績處分不法侵害其權利，又被告臺南市政府等51名被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原告自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經本院調查審認後，認原告之訴關於考績處分部分為無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權之存在均係以該部分訴訟有理由作為前提，其提起之撤銷訴訟既未能獲得勝訴，則其合併提起之給付訴訟，自乏其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則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㈤原告聲請法官迴避而停止訴訟部分：
　  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同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第20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以本件法官於原告有利之辯論時，刻意指通訊問題，故意不記錄原告有利辯論之內容，因認法官有偏袒被告之事由，故聲請法官迴避。惟本件業經原告為聲明及陳述後，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法官迴避，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況筆錄之記載係屬書記官之職權，而遠距訊問時係因原告電腦端之網路不穩定，致原告部分陳述不清，書記官無法完全之記載，有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1第516、518頁)可稽，故非審判長故意指揮書記官不為完全之記載，原告主張法官偏袒被告云云，洵屬無據，是依前揭規定，本件不停止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被告消防局原處分及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審定函，並無違法；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原處分及審定函，並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謝　廉　縈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62號
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靜宜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被      告  黃偉哲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代  表  人  高伯陽              
被      告  高伯陽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代  表  人  沈德蘭              
被      告  沈德蘭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代  表  人  尤天厚              
被      告  尤天厚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代  表  人  李明峯              
訴訟代理人  黃旺順              
被      告  黃旺順              
            李明峯              
            曾婉婷              
            張紹賢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考績會主席及委員們

            姜亮宇              
            許庭魁              
            萬明宗              
            鄭誌峰              
            吳博弘              
            蔡濬溢              
            吳東昌              
            劉家安              
            石家源              
            王勝宗              
            蘇木春              
            賴怡甄              
            吳致緯              
            姜昱宇              
            魏峻暉              
            葉韋震              
            侯文章              
            李進益              
            林耿輝              
            沈詣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代  表  人  蔡秀涓              
被      告  蔡秀涓              
            徐雅琪                                    
            康予馨              
            呂建德                                 
            許秀春              
            李秉洲              
            林三欽              
            陳愛娥              
            洪文玲              
            李寧修              
            劉如慧              
            吳登銓              
            李英毅              
            王思為              
            邵玉琴              
            林啟貴              
上列當事人間考績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後訴之聲明變更為「1.原處分(即被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被告消防局】民國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
　　1120010336號考績通知書)、銓敘部112年4月19日部特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本院卷1第514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法律關係不變，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且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所為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臺南市政府等共43名被告(詳如本院卷1第509-511頁未報到單)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及被告消防局、王勝宗、蘇木春、吳致緯、葉韋震、李進益、林耿輝、沈詣惟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被告保訓會)代表人原為郝培芝，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蔡秀涓，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1第449-45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警正四階隊員，於111年5月16日調派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保西分隊(下稱保西分隊)，於同年11月14日調派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東山分隊(下稱東山分隊)，復於112年4月13日調派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北門分隊服務(現職)。被告消防局112年4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0000000000號考績(成)通知書(下稱原處分)，核布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並載明經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銓敘審定，核定獎懲：「留原俸級」。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駁回，於是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原為保西分隊隊員，因遭主管惡意將原告調至更遠、更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致原告工作期間遭受諸多霸凌及刁難，如對原告之請假予以刁難，進而造成原告曠職及之後記大過懲處。實則原告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且經原告向該2人請求依規定排定職務代理人，仍不排定，顯係惡意霸凌原告，導致原告病假、生理假無法完成(111年11月29、30日、12月12日及19日)請假手續，進而造成原告曠職。此種惡意職務調整、故意記曠職而再作成惡意懲處案，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2.被告消防局設定的請假系統除已請假人員無法點選為請假代理人，其餘含輪休人員皆可被點選為請假代理人，意即被告消防局同意原告可選取除當天有請假人員外之人員為代理人，且代理人非為審核人員，依法不得退請假單，而應由主管(即大隊長)審核，但東山分隊人員及幹部卻惡意退回原告請假單，故意造成原告曠職、被評定為丙等考績。每日的勤務表應依照當天實際上班人員去排定，請假人員不會被排定在當天的勤務表，請假程序中的人員也不會被排在當天的值班、救護或備勤。而被告消防局指原告111年曠職之4日皆為原告個人外勤既定排休日，原告在10月、11月下旬即已排定11月、12月外勤請休日，有外勤人員11月、12月排休預定表可證，且為被告消防局人事室人員、第一大隊及東山分隊人員所已知，幹部已知原告已經提出病假、生理假請假，即應作勤務表更新，卻故意不更新，應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人員補上戰力，卻未執行，反而誣指原告請假日為應上班日。另原告調至東山分隊11、12月請假完成的日數是0日，但東山分隊其他人員的請假完成平均日數是3日以上，亦證東山分隊故意不讓原告完成請假手續。
  3.外勤人員如遇當天有人員請病假，則當天其他請休人員為應停休回分隊繼續上班，而非刁難申請病假人員已身體不適卻不能請病假而須繼續上班。惟東山分隊幹部除未依規定召回其他輪休或請休假別人員回勤上班，反而以人力調配為由禁止身體不適之原告請病假。法規明定不得阻擋女性員工請生理假，但上開人員皆藐視法令，明知原告可請假，卻惡意讓原告的請假程序無法完成。
　4.原告因被告違法考績處分之侵權行為致其權利受損，爰行政訴訟法第7條、第8條之規定附帶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151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聲明︰
  1.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2.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被告消防局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下稱平時考核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C級有9項；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欄記載：「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其111年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尊重他人。」
  2.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30日、12月12日、19日等4日，依分隊勤務表為應上班日，於未完備請假程序下，逕未到班執行職務，經分隊長官聯繫皆無回復；被告消防局經合法送達曠職查報單，原告並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被告消防局遂核予原告111年11月29日、111年11月30日連續2日曠職登記，除業符合「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表列第3項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原告所具條件不屬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不得考列甲等情事，亦非考績法第6條不得考列丁等之情形，原告長官按考績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經提被告消防局公務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111年12月20日111年下半年第7次會議初核，被告消防局局長111年12月21日覆核；惟覆核後，原告復因未完備請假程序，由被告消防局送達曠職查報單，原告仍未於期限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乃登記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日曠職，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被告消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下稱112年1月10日會議)初核，經被告消防局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保訓會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因考績事件，不服被告消防局作成之原處分及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提起復審，經被告保訓會作成112年12月5日112公審決字第726號復審決定。被告保訓會上開復審決定並未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復以原告之考績評定、銓敘審定均非被告保訓會權責，原告逕將被告保訓會併列為被告，於法顯有未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除被告消防局及保訓會以外其餘49名被告均未提出答辯，而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六、爭點︰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原俸級」，是否適法？
七、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處分(本院卷1第89頁)、原告遲到早退曠職查報單(處分卷第13、17、23、27頁)、原告平時考核表、考績表、年終考績評分清冊(處分不可閱卷乙證4)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⑴第28條第2項：「警察人員平時考核之功過，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規定抵銷後，尚有記1大功2次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下；記1大功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記1大過以上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⑵第32條：「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例規定者外，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⑶第39條之1：「海岸巡防機關及消防機關列警察官人員之人事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2.考績法
　⑴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⑵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年終考績以100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4等，各等分數如左：甲等：80分以上。乙等：70分以上，不滿80分。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丁等：不滿60分。(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⑶第7條第1項第3款：「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三、丙等︰留原俸級。」
　⑷第12條第1項：「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2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⑸第13條前段：「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
　⑹第14條第1項前段：「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⑺第16條:「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3.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4條第3項：「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四、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⑵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⑶第16條：「(第1項)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1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1分；記功或記過1次者，增減其分數3分；記1大功或1大過者，增減其分數9分。(第2項)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
  ㈢被告消防局評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核定獎懲「留原俸級」，應屬適法:
　1.依上述規定可知，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目，併計其平時考核獎懲次數增減之分數後，予以综合評分；如無考列甲等或丁等之條件，機關長官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其分數達60分以上，不滿70分者，即應評列丙等。又由於平時考績係依據公務員於全年度內之各項表現，予以個別及綜合評斷；且公務員之主管人員及機關長官通常也最清楚及知悉機關運作需求與各該公務員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及表現，從而不論是在組織或程序上，行政部門應屬功能最適之決定機關，而更適合為第一次之判斷（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而此種需要長時間緊密行為觀察之考績評定事項，具有高度屬人性，行政法院於司法審查時，尚難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應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其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採取較低的審查密度。
  2.查原告原係被告消防局秘書室隊員，於112年4月13日調派現職。其111年2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每期7項考核項目，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除領導協調能力之考核項目未有考核紀錄外，列B級有3項次、C級有9項次；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攔記載：「中規中矩，惟觀念偏差部分尚待加強。」之評語。其111年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有嘉獎1次、事假1日、病假18日6時、曠職2.1日，無延長病假、遲到、早退及懲處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請假要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並加強人際溝通，尊重他人。」之評語；考列甲等及丁等人員適用條款欄中，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及丁等之適用條款。經原告之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列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細目考核内容，併計其平時考核獎勵次數所增加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1年度下半年第7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及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嗣原告111年12月12日及同年月19日因未完備請假手續且未上班，經被告消防局分別以同年12月26日南市消人字第1110033125號函及112年1月5日南市消人字第1120000174號函，核予其曠職2日。被告消防局爰修正原告考績表及111年年終考績評分清冊，將曠職日數變更為4.1日，重新由其單位主管評擬後，再提送該局112年1月10日112年度上半年第1次考績會會議初核，局長覆核均維持69分。此有考核紀錄表(處分卷第7-8頁)、考績表(同上卷第9-10頁)、考績評分清冊(同上卷第11-12頁)及被告消防局111年12月20日、112年1月10日考績會會議紀錄等影本(復審卷第243-250頁)附卷可稽。因原告於111年考績年度内，曠職累積達4日，請事假、病假合計已逾14日，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3項第4款規定，已不得考列甲等；且其未具有考績法第6條第3項及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列考列丁等之情事，亦無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條第2項所定記一大功以上，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酌其年度各項表現於乙等或丙等之間決定適當等次。是被告消防局長官综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其111年年終考績為丙等69分，於法並無不合。被告消防局作成系爭考績處分，且銓敘部依考績法第7條第1項規定審定原告111年年終考績奬懲為「留原俸級」，查無判斷瑕疵或其他違法情形，本院自應尊重其判斷。原告主張原處分、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函及復審決定違法，均應撤銷云云，委無足採。
  3.原告雖主張其均有送出病假、生理假、休假請假單，但東山分隊長即被告王勝宗、小隊長即被告蘇木春卻惡意不依銓敘部函規定排定原告之請假職務代理人云云。惟請假應於事前填具請假單，至於代理人若無排定，亦得與同事協商後自行選定，並於填寫完整後，經核准始得離開任所，倘未依規定程序辦理請假手續，縱有請假之正當理由，仍應認構成曠職。再者，原告就被告消防局之曠職處分不服，而提起之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駁回在案。是原告仍執前詞，主張其未曠職云云，洵不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損害賠償部分：　
　1.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明定。準此，必須當事人所爭執事項屬公法上爭議，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而國家賠償法相對於行政訴訟法第8條因係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自應優先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7條雖有關於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即合併請求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惟此規定乃基於請求之損害賠償或財產上給付之訴訟，與其所合併提起之行政訴訟間，有一定之前提關係或因果關係，基於訴訟資料之共通，可節省勞費，並避免二訴訟裁判之衝突而為之規範。此得於同一行政訴訟中合併提起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訴訟之規定，相對於國家賠償法規定，又屬特別例外規定。是關於國家賠償之請求，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既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若欲於行政訴訟中請求，即應按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訴訟始可提起，且亦不得適用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單獨提起一般公法上之給付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89號裁定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消防局之考績處分不法侵害其權利，又被告臺南市政府等51名被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原告自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經本院調查審認後，認原告之訴關於考績處分部分為無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權之存在均係以該部分訴訟有理由作為前提，其提起之撤銷訴訟既未能獲得勝訴，則其合併提起之給付訴訟，自乏其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51萬元，並自113年2月2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則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㈤原告聲請法官迴避而停止訴訟部分：
　  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同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第20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以本件法官於原告有利之辯論時，刻意指通訊問題，故意不記錄原告有利辯論之內容，因認法官有偏袒被告之事由，故聲請法官迴避。惟本件業經原告為聲明及陳述後，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法官迴避，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況筆錄之記載係屬書記官之職權，而遠距訊問時係因原告電腦端之網路不穩定，致原告部分陳述不清，書記官無法完全之記載，有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1第516、518頁)可稽，故非審判長故意指揮書記官不為完全之記載，原告主張法官偏袒被告云云，洵屬無據，是依前揭規定，本件不停止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被告消防局原處分及銓敘部112年4月19日審定函，並無違法；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原處分及審定函，並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謝　廉　縈


